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转发关于
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卫生健康委：

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在医疗联

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医政发

〔2019〕8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我省贯彻落实意见，请一并抓

好落实。

一、开展医疗联合体（以下简称医联体）建设，是深化医

改的重要步骤和制度创新，有利于调整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，

有利于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，更好实施

分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2017 年 7 月，云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

实施意见 》并明确提出：各地在构架医联体过程中，要充分

体现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，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

作用、在治疗重大疾病中的协同作用、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

用，坚持中西医并重，协同发展。

二、前期，各地在探索区域医疗资源统筹、推进分级诊疗



制度建设过程中，已经只组建一个县域医共体的个别地区，要

进行认真排查纠偏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医联体建设

的政策文件要求，确保在医联体建设中中医医院“三不变”、

“三独立”、“两不减”既：中医医院性质、名称、功能定位

不变，机构、编制、财务独立，人员编制、床位数总量不减。

三、原则上，每个县、市、区应由县级综合医院、中医医

院和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分别牵头组建医共体。对于人口较少、

县级中医医院能力较弱、确需只组建 1 个医共体的县域，需在

医共体正式组建前由县级逐级上报，并向省卫生健康委备案。

四、各地要切实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

能力标准要求，进一步落实县级中医医院建设的主体责任，结

合当地医疗服务需求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科学合理确定县级

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，切实落实责任、加大投入、完善政策措

施，组织推进好县级公立中医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工作。

五、牵头组建县域医共体的县级中医医院，要切实发挥好

县域中医医疗龙头作用，指导做好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中医药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、国医堂）建设；积极推行乡

村医生“县管乡用”，探索“按人头打包付费”“两个允许”

等政策在中医医疗机构落实落地的具体办法，为我省建立紧密

型县域医共体提供先行先试经验。

六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医联体建设内部联

系沟通机制，及时了解区域内医联体建设发展经验及困难问题，



并给予指导，切实在医联体建设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，促进

中西医协调发展、互为补充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获

得感和满意度。

附件：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

知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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